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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口政策  
 

22.1 基本原則 
22.1.1 在人口增長方面，採取中立政策，透過監察人口數目及質素，調整政策方向。 
22.1.2 對人口高齡化現象，採取及早準備的務實態度，採取中立生育政策。 
22.1.3 在人口流動方面，移民政策以家庭團聚優先，以吸納人才和資金為目標。同時對 

離港生活或工作的市民及其家庭，盡量支援他們作出最合適他們的選擇。 
 
22.2. 政策立場 
人口增長 
22.2.1 緊密監察新增人口的特性和質素，並統計在內地的香港居民、港人在內地家人的

數目，以及其特性，從而全面掌握香港人口增長情況。 
22.2.2 調整用地策略，以增加都市用地供應，安置未來三十年的新增人口。 
22.2.3 爭取香港審批單程證的權利，以配合香港的實際情況調整內地人口來港的審批條

件。 
 
高齡人口政策 
22.2.4 制訂未來十年的中期公共財政策略，推算人口高齡化對稅收及公共財政支出模式

的影響，並盡快設立「高齡人口儲備基金」，以應付由 2011 年開始因人口高齡化

而急遽增加的公共開支。 
22.2.5 採取措施增加高齡人口的勞動參與率，包括立法禁止年齡歧視，保障高齡人口的

平等就業機會。 
22.2.6 考慮成立基金，政府部門與民間組織合作，支援高齡人口，消除高齡人口在參與

勞動市場時所面對的障礙。 
22.2.7 針對未來人口老化而引起的福利需求增加的問題，在現行強積金制度外，設全民

退休保障，由政府、僱員、僱主三方供款，以確保政府能持續為高齡人口提供穩

定的基本生活保障。 
22.2.8 鼓勵勞動人口增加積蓄，例如提高強制性公積金及其他認可的職業退休計劃的供

款免稅額，部份自願供款金額可以得到免稅優惠。 
 
生育政策 
22.2.9 政府不適宜直接影響市民的生育意願，但應探討阻礙生育年齡人口結婚的因素，

消除有關因素，以及提供支援，讓市民有能力根據其意願，生育理想數目的子女。 
22.2.10設立侍產假和延長產假至 14 周、容許法定機構的女性僱員和公務員在生育後放

一年無薪假照顧子女，減少市民因難以兼顧家庭及工作，而對生育下一代有所顧

慮。 
22.2.11增加子女免稅額、增加託兒服務的津貼，以減少市民養育子女的負擔。 
 
人口流動政策 
22.2.12討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的投資項目及金額，並與內地政府商討，將適用範圍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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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內地投資者。 
22.2.13加強宣傳、配套設施及獎學金計劃，鼓勵亞太地區的年輕人來港升學，讓來港就

學的外地學生更多元化。 
22.2.14劃一內地與海外學生的來港安排，容許內地年輕人才申請來港就讀中學，但應收

取相當於成本的學費。 
22.2.15增加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透過加強資訊交流、改善交通、出入境安排、教育制

度銜接等配套服務，支援適合在內地勞工市場發展的本地勞工回內地工作。 
22.2.16長期在內地逗留的港人及其家人提供各種配套服務，包括與內地政府及醫療服務

部門商討，為逗留內地的港人提供醫療服務或購買醫療保險，放寬高齡津貼的離

港限制，減少有關人口在內地長久居留的障礙及顧慮。 
 


